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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19〕41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公有房产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公有房产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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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公有房产管理办法

学校公有房产是学校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了充分发

挥公有房产的最大使用效益，使学校利益和职工利益得到保障，

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学校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公有房产管理

1、学校公有房产是指用于教学、科研、行政办公、后勤服务、

住宿等产权归学校所有的各类房产。

2、各部门房产的配备

（1）办公用房依据各部门机构设置、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确

定；

（2）教学用房（含教学办公、实验实习用房）根据学生人数、

专业特点、教学内容、任务的实际需要确定配给标准；

3、各部门要加强公有房产的管理，全体职工都有爱护、管理

房产的责任和权力。

4、未经学校同意各部门不得出租出借公有用房，不得私自利

用教室等公有房产举办各类学习、培训活动，如有违者视其放弃

使用权，学校收回房产，并给当事人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5、严禁将公有房产改变用途；严禁房产内存放私人物品、爆

炸品、易燃品或安排人员居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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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房产内的基础设施、办公及教学配套设施、家具等不得挪

用、损坏、丢失，否则由负责人照价赔偿。

二、公有住宅用房管理

公有住宅用房是指烟台校区专家公寓及莱阳校区职工宿舍院

内未出售的住房。

1、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的租用房需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，

出租期满学校可以收回租用房，租房户必须在限定日期前将所租

住的房屋退还学校，由学校按上级有关政策统一处置。

2、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的出售房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。

3、凡是租住的校产房屋，只限于居住，必须按规定向学校交

纳各种费用，禁止向他人转租、转借，否则视为不需要该住房，

校方将强行收回该房产，确实不住的住户必须将完好的空房交予

学校。

4、所有住户，严禁自行改变房屋结构，禁止在房前屋后搭建

各种建筑一经发现将强行拆除，并根据房产损坏程度给予赔偿。

5、住户要爱护房屋财产，房屋内水电暖设备是房屋所属部分，

不得损坏，若有损坏，应照价赔偿；楼道、烟道、排气道、下水

道、楼顶防水都属公共设施，不得占用、堵、拆，人为造成损坏

的当事人应照价赔偿与维修。

6、为了维护学校住宅的安全和环境秩序，各类住房不得改为

商业经营及其他用途，住宅区内各种活动不得影响住户的生活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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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

7、除有特殊情况，例如学校为引进人才或上级主管部门安排

交流干部外，学校不再向已婚职工提供可租用的住房。若学校条

件允许，经个人申请、主管领导批准确需安排的，按照每平方米

每月 10 元的标准或市场价格的两至三倍收取房租。

三、单身教职工宿舍管理

单身教职工宿舍是学校为本校暂无固定居所的教职工所提供

的居住场所，属学校公有房产。为了加强单身教职工宿舍的管理，

更好地为单身教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环境，学校在

校舍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尽力为单身教职工提供单身宿舍，为了便

于管理，在管理过程中有章可循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（一）入住条件

1、学校单身未婚在职职工和实验员，结婚后须在三个月内退

出。

2、家住牟平区以外的单身教职工，需住单身宿舍者需经本人

提出申请，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，分管校领导、校长审批后，方

可到总务处办理登记入住手续。学校原则上不安排家住牟平区以

内的单身教职工住宿。

3、单身教职工本人有住房后，应立即搬出单身宿舍，并到总

务处资产管理科办理有关手续。

4、在校内外租房或有住房的单身教职工，或夜间长期不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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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居住的教职工应主动自觉退出单身宿舍，并到总务处资产管理

科办理有关手续。

5、家住牟平区以内的教职工，如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学校安

排暂住的必须经过部门主要领导、分管副校长、校长批准后，到

总务处办理暂住手续。

（二）房租、水电费收费

1、收费标准：房租按每人每月 20 元，符合退房条件，但无

故不退者，房租按当地市场价收取。水电费按实际发生数收取。

2、收取方法：总务处根据宿舍入住变化情况每月报表给学校

财务处，计费时间以办理入住或退房当天为准，有关费用由学校

财务处从个人工资中扣除。

（三）有关规定

1、单身宿舍的入住与退房都要按一定程序办理。单身教职工

在宿舍分配过程中，应服从总务处的统一安排与管理。当有人退

出床位时，总务处房管组有权随时安排其他符合条件的职工入住，

已住教职工不得以各种理由抵制安排。已入住的教职工如果因特

殊情况需要调整宿舍，必须报总务处备案。

2、入住单身宿舍的教职工不准转租、转让、抢占住房，不准

改变住房使用性质，违规者应劝其立即退出住房。

3、单身教职工宿舍是为本校教职工设立，不符合入住条件的

人员不得入住，不允许留宿外来人员，更不允许转租，违者应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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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取消住宿资格。

（四）宿舍物资配备

1、单身教职工宿舍按入住人数配备床、书桌、椅子、衣柜。

2、禁止将个人的洗衣机、冰箱、家具等大件物品搬入宿舍使

用。

（五）宿舍申请及退定

1、入住申请

符合入住条件的教职工如需申请宿舍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（申

请表格统一格式由总务处资产管理科提供），部门领导审核同意，

经总务处复核后发放钥匙。

2、宿舍退房

（1）需退房的教职工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（退房表格统一格式

由总务处资产管理科提供），部门领导审核同意，经总务处房管

组清点为其配备的物资齐全、无损坏并退还宿舍钥匙。

（2）需退房的教职工当月房租、水费，不满半月按半月计算，

超过半月按全月计算；电费按实际用量交纳。

（六）内务及安全管理

1、为了单身宿舍有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望住宿的单身教职工严

以律己，不大声喧哗、吵闹。不准在宿舍内进行赌博等非法行为。

2、不得擅自更换或增加门锁，如钥匙遗失，应到总务处报失，

并承担换锁、配钥匙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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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室内物品放置有序，保持整洁，注意公共卫生，将垃圾放

到指定位置，不得随地泼脏水。

4、宿舍内所配物资均为学校的固定资产，由宿舍内入住人员

管理和使用。任何人不得人为损坏或遗失；若有损坏或遗失，由

当事人（或舍内所有人员）按原价赔偿；情节严重的学校将追究

当事人的责任。

5、禁止在宿舍内墙壁上私自钉钉子、拉绳、私拉乱接电源、

装灯，严禁改动宿舍基本设施，禁止在宿舍内使用大功率电器、

油炉、燃气、取暖设备等。节约用水用电，保证用电安全，不开

长明灯，违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水暖、电气部件损坏应及时

向管理人员报修。

6、所有入住职工都有责任维护楼内的卫生和安全，不准在楼

道摆放炉灶、物品等。

7、总务处资产管理科将会同保卫科不定期对各单身宿舍楼进

行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随时解决。

四、学生宿舍的管理使用等按学生工作处的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规定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执行，由总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《单身教职工宿舍入住申请表》

《单身教职工宿舍退房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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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单身教职工宿舍入住申请表

姓 名 部 门

性 别 联系电话

部门领导意见

组织人事处意见

分管校长审批

校长审批

宿舍房号

申请时间

申请理由

单身教职工宿舍退房申请表

姓 名 部 门

性 别 联系电话

部门领导意见

总务处意见

资产管理科审核

原宿舍房号

申请时间

退房理由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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